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物品借用

	作業步驟
	一、借用單位提出申請。
二、承辦人審核。
三、通知借用單位領取物品。
四、歸還時檢視物品有無損壞。
五、如有損壞依價賠償。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各借用單位

	注意事項
	一、審核借用單時，應注意有無衝突或數量不夠。

二、歸還時借用單位需復原物品原貌。

三、計算當月物品借用頻率。


